
製表日期：109年02月01日附表2-3-0(106年度)綜稅各類所得持分之應納稅額占應納稅額5分位申報統計表
單位：%

納稅單位
合　　計 營利所得 執行業務所得 薪資所得 利息所得 租賃及權利金 財產交易所得 機會中獎所得 股利所得 退職所得 其他所得 稿費所得 申報大於歸戶

各類所得金額
分位別

第1分位 1263418 100.00 1.550.283.710.0235.990.181.1612.570.0518.8514.7110.95

第2分位 1263418 100.00 0.210.040.860.006.400.140.182.080.0686.242.261.52

第3分位 1263418 100.00 0.180.020.840.016.160.150.171.850.5686.881.841.36

第4分位 1263417 100.00 0.240.020.940.038.420.130.222.360.9782.812.181.68

第5分位 1263417 100.00 0.700.042.260.5034.100.070.342.640.7254.222.811.60

合      計 6317088 100.00 0.650.042.120.4531.370.080.332.600.7357.302.741.60

一、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切分位。
二、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，未納入「政府移轉支出」各戶所得、免稅所得、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，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，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
　　為準。


